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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政发 〔２００９〕４３号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关于印发山东省船舶工业调整

振兴规划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现将 《山东省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》（以下简称 《规划》）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当前，我省正处于船舶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阶段，全球金融危

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，使船舶工业发展既面临严峻挑战，又面临

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。制定实施 《规划》，对于贯彻落实国家

《船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》，保持我省船舶工业健康稳定增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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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。

各地、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、省政

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，积极作为，科学务

实，推动船舶企业技术进步，推进重大项目顺利实施，加快船舶

工业结构调整，优化船舶工业发展环境，确保我省船舶工业调整

振兴规划目标如期实现。

各地要按照 《规划》确定的目标、任务和政策措施，抓紧制

定具体落实方案，切实抓好组织实施。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根据

《规划》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要求，尽快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

措施，做好对 《规划》实施的指导和支持。

《规划》还筛选确定了一批配套的在建和拟建重点项目，由

省经贸委另行印发，各地、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一并抓好落实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

二○○九年四月二十日

—２—



山东省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
（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）

船舶工业是资金、技术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，是为水上航

运、海洋开发以及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综合性产业，关联度

大、带动力强，对钢铁、机械、电子、化工以及航运、海洋开发

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拉动作用。当前，我省正处于向船舶

工业大省跨越的关键阶段，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，使

船舶工业发展既面临严峻挑战，又面临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。为

积极应对当前形势，确保完成 “十一五”规划任务并为 “十二

五”发展奠定基础，实现我省船舶工业调整振兴，特制定本规

划。

一、现状及面临的形势

（一）现状。

１．全省列入行业统计范围的造修船企业７３家，海洋工程装

备制造企业５家，游艇制造企业７家，配套企业３４家，从业人

员１０万人。２００８年，手持订单９１１万载重吨，新接订单２０４万

载重吨，实现造船完工量１０３万载重吨，实现产值４０３亿元，同

比增长７１％；增加值７９亿，同比增长２４％；销售收入３７４亿

元，同比增长７１％。

２．现有５０万吨级造船坞１座，３０万吨级造船坞２座，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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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吨级造船坞１座，８万吨级造船坞１座，５万吨级船台１座，

３０万吨级、１５万吨级、１０万吨级、５万吨级修船坞各１座。现

有造船能力４００万载重吨，规划到 “十一五”末达到６００万载重

吨。

３．船舶配套产品主要有高中速柴油机、锅炉、大型曲轴、

钢板等，省内本地化装船率３０％。２００８年，实现配套业产值

１７０亿元，同比增长３６％；增加值４０亿元，同比增长１９％；销

售收入１６０亿元，同比增长３５％。

４．海洋工程装备生产能力达到４０万标准吨，主要产品有浮

式生产储油船 （ＦＰＳＯ）、自升式钻井平台、半潜式钻井平台、

海洋工程船。２００８年，实现产值７８亿元，同比增长８９％；销售

收入７５亿元，同比增长７７％，位居全国前列。

５．具备远洋渔船、半潜式钻井平台及部分配套产品的自主

设计研发能力，船用中高速柴油机、结构钢板、锚链等产品获中

国名牌。但船舶研发设计能力较薄弱。

６．青岛、烟台、威海 “三大造修船基地”和青岛经济技术

开发区、即墨市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蓬莱市、威海经济技术

开发区、荣成市等 “六个船舶工业聚集区”建设步伐加快，初具

规模效应，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，规模小、布局散、基础弱等

问题还比较突出。

（二）形势。

１．新船订单急剧减少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，造船市场骤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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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滑，新船需求锐减。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，全国新接订单２６１万

载重吨，同比减少７７％，我省新接订单４万载重吨，同比减少

９３％。未来３年内，船舶市场将进入低谷期。

２．履约交船风险加大。散货船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船

型。２００８年，全省手持订单散货船约占８３％。随着危机影响日

益加深，船东撤单、推迟接船甚至弃船等风险增大。

３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。受市场倒逼机制的影响，造船企业

被迫进行结构调整，加快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，重新确立市场

竞争优势，船舶工业面临重新洗牌，竞争力不强的造船企业将被

迫退出市场。

三、指导思想、方针原则及目标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坚定信心，积极作

为，科学务实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关于加快船舶工业发展的

政策措施，推进实施船舶工业 “十一五”发展规划，狠抓产业结

构调整和科技创新，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，解决当前发

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，确保运行质量效益，推动全省船舶工业平

稳较快发展。

（二）方针、原则。

１．大力开拓市场，防范市场风险。稳定老市场，开拓新市

场，让利不让市场，保本不丢客户，确保新船订单逐步回升，不

断扩大市场份额，实现稳定增长。提高产品质量，确保按期交

船，把金融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限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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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转变发展方式，加快结构调整。由单纯追求规模向注重

质量效益转变，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向注重科技创新转变，由单

纯造船为主向造修船、海洋工程装备及配套业协调发展转变。加

快实施 “新特优”工程，调整结构，提升素质。

３．优化产业布局，实现聚集发展。加快 “三大基地”和

“六个船舶工业聚集区”建设，培植龙头企业，建立完善船舶工

业体系，实现布局集中、产业聚集、功能完善。

４．扩大对外开放，提升竞争能力。坚持互利共赢，在整船

设计制造、高新技术产品研发、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等方面，加强

与国际造船大企业合作，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。完成 《山东省船舶工业 “十一五”发展规

划》任务目标，到２０１１年底，海洋船舶、内河船舶、海洋工程

装备的生产能力分别达到６００万载重吨、１００万载重吨、５０万标

准吨；完工量分别达到４００万载重吨、８０万载重吨、３５万标准

吨；船用设备本地化装船率年均提高２—５个百分点，船用原材

料本地化配套率达到８０％，各主要经济指标年递增２０％以上。

三、发展重点

（一）加快扶持重点企业发展。加大扶持力度，帮助青岛北

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、黄海造船有限公司、蓬莱中柏京鲁船

业有限公司、威海船厂、威海三进船业有限公司、青岛扬帆船舶

制造有限公司、蓬莱渤海造船有限公司、乳山市造船有限责任公

司、西霞口集团船业有限公司、山东航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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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家造船企业加快发展，确保按时交船。扶持烟台来福士海洋

工程有限公司、中国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海洋

工程青岛有限公司、青岛武船重工有限公司、蓬莱巨涛海洋工程

重工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，进一步

提高市场占有率。扶持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、淄博柴油机总公

司、济钢集团有限公司、青岛船用锅炉厂、青岛海德威船舶科技

有限公司、德州恒力电机有限公司、青岛风机厂有限公司、山东

通裕集团有限公司、威海怡和专用设备有限公司、莱钢集团淄博

锚链有限公司等１０家配套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，提高

市场竞争力。扶持青岛立行车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青岛松本游

艇有限公司、青岛蓝波游艇公司、威海中复西港游艇有限公司、

山东丛林集团游艇分厂等５家游艇制造企业加快发展，培育新的

增长点。

（二）加快实施一批技改项目。重点实施蓬莱中柏京鲁船业

有限公司造修船设施等１３项船舶技改项目，烟台来福士海洋工

程有限公司深水码头及２号桥式起重机项目等３项海洋工程技改

项目，淄博柴油机总公司的大功率中速柴油机产能建设等１２项

船舶配套技改项目、２项游艇项目。

（三）加快研发一批高技术、高附加值产品。重点研发大型

客滚船、大型汽车运输船、大型重型运输船、冷藏集装箱船、豪

华游艇、公务船、远洋渔船、内河集装箱船、深水半潜式钻井平

台、深水浮式生产储卸装置 （ＦＳＯ，ＦＰＳＯ）、多功能供应船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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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起重铺管船、深水海洋工程装备系泊系统、海洋工程装备自动

调压载系统，大功率船用中速柴油机、甲板机械、舱室设备、通

讯导航及自动控制、压载水处理系统、海洋工程装备特殊钢材等

２０个高技术、高附加值产品。

（四）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。加强基础研究，努力突

破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制造等３项基础技术、船舶设计建造等５项

基础技术、游艇设计建造等２项基础技术。

（五）加快建设一批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平台。支持威海职业

学院、烟台职业学院与省内骨干企业建立人才实习实训基地。支

持青岛科技大学与青岛造船厂建设船舶设计制造一体化信息开发

平台。支持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科技大学合作建立

船舶工程技术研发平台。支持山东通裕集团有限公司与燕山大学

合作建立全纤维曲轴及轴系研发平台。支持淄博柴油机总公司与

山东大学双燃料发动机 （船用）设计开发平台。支持哈尔滨工程

大学在我省合作建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科研中心。支持山东交

通学院、中国海洋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 （威海）建立船舶与海

洋工程专业人才教育培训基地。

（六）突出船舶零部件配套业发展，加快建设船舶生产加工

配送体系。认真贯彻落实 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贸委

等部门关于加快山东省船舶配套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》（鲁政办

发 〔２００８〕７号）文件，以 “三大基地”和 “六个船舶工业聚集

区”为依托，突出船舶配套零部件产业的发展，形成产业集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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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快建设船舶分段、模块、上层建筑等中间产品生产中心，船

用板材、管材、电缆、涂料等大宗材料加工配送中心，船用零部

件铸造、锻造、热处理和化学处理工艺专业加工中心。

四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推进企业兼并重组。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相结合，

在推进结构调整上迈出实质性步伐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支持外

资造船企业与省内船企合作，建立战略联盟，推进造船产业向我

省转移。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，建设大型造船企业。

支持骨干造船企业与上下游产业公司联合发展，共同抵御市场风

险、金融风险。支持优势企业强强联合或重组中小企业和困难企

业，培植大企业集团，提高产业集中度。

（二）推进重点项目实施。抓住国家新一轮增加投资的机遇，

以增量投入促存量调整，促进重点企业加快发展。抓好规划项目

建设实施，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分散建设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

设备，用好海外智力资源，促进产业改造升级。建立重点项目调

度机制和包保责任制，强化重点项目实施过程监管，确保项目建

设进度和质量。

（三）大力开拓市场。引导企业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格

局调整机遇，大力开拓新兴市场，加大中东、东南亚、俄罗斯、

巴西及东欧、北非市场开拓力度，提高国际市场份额。抓住国家

发展运输业及淘汰老旧船舶的机遇，积极开拓国内市场，研发生

产适销对路产品，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。适应国际航运市场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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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积极开辟修船市场，增强高技术、高附加值的修理及改装

能力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。

（四）加快建立现代造船模式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以及省加

快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指导意见，建立以设计为先导、总装造船为

核心、中间产品为导向的现代造船模式。推进总装化造船、数字

化造船和精细化管理，推广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和适用技术，优化

生产设计和作业流程，提高生产效率，控制造船成本，消化手持

订单，实现按期交船。

（五）推进企业科技创新。支持符合条件的造船企业及配套

企业上市发展，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省级以上企业技术

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或与世界知名大企业集团、研发设计

机构、有关高校联合建立行业技术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打

造产学研联盟。鼓励外商投资建设船舶设计研发中心，承接船舶

设计及制造服务外包业务。引导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新技术、新工

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，促进企业节能减排。发挥高校和科研单位

积极性，推进专业人才培养和产学研联合，建设高素质的科技创

新人才队伍。

（六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。金融机构应积极贯彻国家货币政

策，扩大信贷规模，拓宽资金渠道，为骨干企业提供投资信贷支

持。认真落实 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造中船

舶抵押融资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 〔２００７〕４号），完善在

建船舶抵押融资机制，确保企业资金供应。减免在建船舶抵押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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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费，减轻企业负担。探索开展船坞、船台、龙门吊等大型设备

和海域使用权抵押业务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

（七）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。一是认真落实财税优惠政策。

加大政策宣传、贯彻落实力度，积极引导企业充分用足用好财税

优惠政策，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切实把优惠政策用

足、用好、用活。各级财税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积极研究

制定财税配套政策和税收管理措施 ，促进行业调整振兴。二是

积极整合财政专项资金，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，着

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；大力支持节能减排、结构调整和技术

改造，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。三是对国家确定的重点支持

项目，各级政府要创新资金筹集方式，调整资金支出结构，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，给予配套资金支持。四是切实落实国家新税法规

定的增值税转型税收政策。五是继续用好奖励补贴资金，促进企

业技改、新产品研发、节能减排、配套认证、校企合作、人才实

训基地建设、园区及协作配套中心基础建设等工作。

（八）推进企业内部管理。实施名牌战略，鼓励支持企业加

大认证力度，大力培育优势产品集群。加强以财务为核心的基础

管理，健全投资及经营风险内控制度，压缩两项资金占用，防范

财务风险。推广企业资源计划 （ＥＲＰ）管理模式，提高企业信息

化管理水平。完善企业计量检测体系，加强生产加工、节能降

耗、计量器具的配备管理和数据检测，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

平。狠抓企业安全管理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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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协调。认真研究金融危机的不利影

响，引导造船企业关注船东在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新动向，注意中

小船东财务状况；分析船东所在区域金融危机风险的受灾程度；

防范控制违约风险，扩大首付比例；进行信用风险违约概率测

度，在合同中加入保险制约条款。建立完善经济运行监测、风险

预警、贸易纠纷法律援助机制，帮助造船企业化解风险。

附件：有关部门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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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有关部门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表
序

号
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加单位 完成时间

１

推进船舶企业兼并

重组，培植大企业

集团

经贸委 （国防

科工办）

发展改革委、外经贸

厅、财政厅、地税局、

国税局等
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２
加快推进重点项目

实施

经贸委 （国防

科工办）

发展改革委、外经贸

厅、科技厅、财政厅、

国土资源厅、海洋与渔

业厅、环保局、国防科

工办等
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３
大力开拓市场，扩

大船舶出口

经贸委 （国防

科工办）

外经贸厅、财政厅、青

岛海关等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４ 建立现代造船模式
经贸委 （国防

科工办）

信息产业厅、科技厅、

财政厅等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５ 加强企业科技创新
经贸委 （国防

科工办）

财政厅、科技厅、国防

科工办等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６
拓宽企业融资渠

道，加大资金支持

人民银行济南

分行

银监局、进出口银行、

开发银行、经贸委、发

展改革委、国防科工办

等
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７
落实国家财税政

策，加大财税支持
财政厅

人民银行、地税局、国

税局、经贸委、发展改

革委、国防科工办等
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８
引导企业加强内部

管理

经贸委 （国防

科工办）
质监局、信息产业厅等 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
９
组织企业争取国家

专项资金和项目
发改委

经贸委、财政厅、国防

科工办等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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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经济管理　船舶　规划　通知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济南军区，省军区。

各民主党派省委。

　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印发


